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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省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第 0233 号代表建议的答复  

吉交议字〔2024〕7号  

徐凤娟代表：  

   您在省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延长出租车驾驶员从业年龄的

建议》收悉，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首先，感谢您对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工作的关心和支持。近年

来，省委省政府、省交通运输厅高度重视道路运输从业资格“放管服”工作，

于 2023 年，在全国率先实施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省内异地约考，破解

驾驶员报名难、考试难问题。拟于 2024 年 7 月 1 日前，实施出租汽车驾驶员巡

游和网络预约从业资格“两考合一”，方便出租汽车驾驶员在巡游和网络预约

两种业态之间从事经营活动，为人民群众在道路运输从业、就业、创业、择业

创造良好环境。  

   延长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年龄问题，近年来在我省乃至全国普遍呼声

较高。目前我国多个城市通过地方立法已经延长了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年

龄，为推动解决我省延长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年龄的需求，我厅于 2023 年
对《吉林省城市公共客运管理条例》中出租汽车从业人员许可条件进行了修

正，将其中“男性年龄在 60周岁以下，女性年龄在 55周岁以下”条件取消，

目前该条例已于 2023 年 12 月 1日经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从省级立法层面上，为我省各地区提高出租汽车驾驶员

从业资格年龄破除了立法障碍。  

   根据《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第 15 号令）规

定：直辖市、设区的市级或者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者人民政府指定的其他

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在本级人民政府指导下，负责具体实施出租汽车驾驶员

从业资格管理。因此，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主体为城市人民政府，考

虑到省内各城市经济发展情况不同，各城市人民政府可根据当地实际需求，通

过制定地方性法规规章等方式，适当调整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年龄。  

   下一步，我厅将持续指导各级交通运输部门充分考虑当地实际情况和群众
需求，延长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年龄，在满足人民群众诉求的同时，保障道路

运输行业安全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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